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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开局之年的政策调整与政策评价
林万龙　梁琼莲　纪晓凯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２０２１年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５年过渡期的开局之年。
开局之年的政策调整聚焦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强调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充分考虑了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承接关系，有助于推动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年以来，实地调研
案例县的“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均持续稳固。在实践中，不宜制定一个规模性返贫的量化标准，各
级乡村振兴部门要力争实现政策的平稳过渡，警惕部分帮扶政策的调整可能带来的致贫返贫风
险，将帮扶措施进一步做实做细，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与此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巩固脱贫成果和
实施乡村振兴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衔接之中和衔接之后仍有巩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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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２０ＺＤＡ０７３）；国家乡村振兴

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资助项目“过渡期脱贫县脱贫村定点观测（２０２１年）”

一、导言

在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既定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底，我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
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彻底消除。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①。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指出，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５年过渡期②。这是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议题。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作为发展农业农村、推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两个重要抓手，二者的衔接贯通具
备一定的内在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
求统一于党的初心和使命，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并逐
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③。从实践逻辑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连续性和继起性④。脱贫攻坚是
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乡村振兴则是脱贫攻坚的延续和发展⑤；脱贫攻坚针对的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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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则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①；脱贫攻坚是短期减贫策略，而乡村振兴则是中长期发展战略②。二者
之间的过渡阶段涉及工作人群、工作任务、治理体系、经济产业体系、社会支持体系等诸多方面的有效衔
接③，需要将部分临时性、超常规、特惠性政策举措向长效性、常态性、普惠性政策转变。然而，要推动脱贫
攻坚减贫工作向乡村振兴战略体系平稳转型④，确保工作不留空当，政策不留空白，仍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和挑战。

２０２１年是５年过渡期的第一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开局之年。自２０２０年下半年始，党中央、
国务院和各相关部委陆续制定、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政策体系已逐步成型。对开局之年的政策调整和成效进行总结评估，并提出对策建议，可以为过渡期目标
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二、开局之年的政策调整

（一）政策调整基本情况
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后，党中央、国

务院和各相关部委陆续在原有的政策基础之上做了针对性的调整，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
纲领性的政策文件是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该文件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要政策框架予以
了明确，即从脱贫之日起设立５年过渡期，并指出了过渡期内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领域。文件指出，过
渡期内，脱贫地区要根据形势变化，理清工作思路，做好过渡期内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
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⑤。

随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相关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专项政策，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
投入政策的调整，包括优化调整财税帮扶政策和金融帮扶政策，以及建设用地倾斜支持政策；二是构建防
返贫监测预警帮扶机制；三是优化调整专项帮扶政策，包括兜底保障政策、健康帮扶政策、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住房保障政策、教育帮扶政策、饮水安全政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产业可持续发展
政策、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政策、就业帮扶政策、生态帮扶政策等１１项政策；四是对帮扶组织体系的调
整，包括调整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政策、调整完善东西部协作政策和确定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等。

（二）政策调整特点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要求，过渡期内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上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在主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分类优
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和时限，增强脱贫稳定性。开局之年的政策调整贯彻了上述要求，可以概
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１．把防止规模性返贫作为底线要求
政策调整中，对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求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在２０２０年３月，原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即已出台《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把防止返贫作为当前及今后一
个时期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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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强调，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２０２１年５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
见》，对监测对象和范围、监测方式和程序等给出了详细的政策要求。２０２１年２月民政部发布的《关于
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也提出了在５年过渡期内，要保持
民政领域兜底保障政策总体稳定，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弱项，适度扩大兜底保障和福利政策覆盖范围，并
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及时预警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做到早发现、早
帮扶。

２．投入政策支持力度不减
一是财政投入力度不减。过渡期相关部门在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对财政投入政策进

行适当优化调整。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更名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后，其支出结构和
支持重点得到了调整①。原则上纳入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范围的各项中央财政涉农资
金用于８３２个脱贫县的资金总体增幅不低于每项资金的平均增幅，或确保当年安排脱贫县的资金县均投
入规模不低于其他县的县均投入规模②。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不减。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
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政策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脱贫攻坚内部帮扶资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其
实施期限均延长至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③。

三是金融帮扶政策力度不减。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发文明确了过渡期内将保持主要金融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并加大对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人口和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的信贷投放，加大对易地搬迁
安置区后续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④。

３．逐步将政策对象由脱贫人群转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口
一是金融帮扶政策。人民银行已发文要将边缘易返贫致贫户纳入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的支持对

象⑤，并要求加大对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人口和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的信贷投放。
二是兜底保障政策。民政部要求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并将未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

围的低收入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⑥。
三是健康帮扶政策。国家发改委和卫健委要求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健康帮扶机制：将大病专

项救治模式推广作为脱贫地区县域医疗机构针对所有３０种大病患者住院治疗的规范化措施；对农村低收
入人口重点落实大病专项救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措施；有条件的地方可将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政策
对象调整为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易返贫致贫人口，大病保险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易返贫致贫人
口实施倾斜支付，将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易返贫致贫人口和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⑦。

四是住房安全保障政策。住建部等相关部门将保障对象调整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包括农村易返贫致
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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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卫生健康委等：《关于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意见》，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３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１－０６／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１７４６３．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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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①。
五是就业帮扶政策。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就业援助、失业保险、职业

技能培训范围②。

４．更加强调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
一是更加重视帮扶对象的能力提升。在教育帮扶政策方面，除继续巩固控辍保学成果外，各级乡村振

兴部门要注重加大脱贫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提高普通高中和普惠性学前教育质量，实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普及提升工程，打造升级版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提升人力资本质量③。在就业政策方面，注重
健全就业帮扶长效机制，加大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支持脱贫户、农村低收入人口
所在家庭“两后生”就读技工院校④。

二是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在健康帮扶方面，各级政府不再实施对脱贫人口无差别的医保
资助政策，对脱贫不稳定且纳入相关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过渡期内只享受一定期限的定额资
助政策，坚决治理医保扶贫领域过度保障⑤；新调整的健康帮扶政策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
用负担，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的综
合保障，促进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与慈善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协同发展、有效衔接，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
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⑥。综合保障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贴息方式由原来的全额贴息调整为财政资金
对贷款适当贴息，适当发挥利率的市场功能⑦。中央要求优化东西部协作帮扶方式，更加注重发挥市场作
用，加强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推进产业梯度转移，鼓励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强化以企业合作为
载体的帮扶协作。产业帮扶政策注重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⑧。

三是更加重视资产的后续管护和搬迁人群的后续帮扶。水利部等相关部门强调要加强供水监测
和工程管理管护⑨。国家乡村振兴局要求摸清扶贫项目资产底数，有序推进确权登记，落实后续管理责
任，规范后续管护运营，并规范收益的分配使用瑏瑠。国家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发文要求对易地扶贫搬迁
人群，要按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原则做好后续帮扶，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
融入瑏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
工作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１－０４／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０１０９８．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２０日。

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２０２１年
５月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２０２０／ｆｄｚｄｇｋｎｒ／ｚｃｆｇ／ｇｆｘｗｊ／ｊｙ／２０２１０５／ｔ２０２１０５０７＿４１４２１５．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２０日。

参见教育部等：《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２０２１年５月７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３／ｓ７０５０／２０２１０５／ｔ２０２１０５１４＿５３１４３４．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２０２１年
５月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２０２０／ｆｄｚｄｇｋｎｒ／ｚｃｆｇ／ｇｆｘｗｊ／ｊｙ／２０２１０５／ｔ２０２１０５０７＿４１４２１５．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２０日。

参见卫生健康委等：《关于印发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意见的通知》，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３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１－０６／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１７４６３．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１－１１／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５１４４６．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参见中国银保监会等：《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１－０３／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３１１７．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２日，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２１－０３／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４９６９．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参见水利部等：《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
２０２１－０８／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２０４７．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
意见的通知》，２０２１年６月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１－０６／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１５４７４．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２０日。

参见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关于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指
导意见》，２０２１年４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ｊｉａｎｙｉｔｉａｎｆｕｗｅｎ／ｑｇｒｄｄｂｊｙｆｗｇｋ／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１５＿１３０７９４４．ｈｔｍｌ？
ｃｏｄｅ＝＆ｓｔａｔｅ＝１２３，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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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局之年政策调整的评价

（一）总体评价

图１　不同对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２０１９）

数据来源：根据原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２０２０年国

家贫困县退出第三方抽查评估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２０２０年，我们调查了中西部部分脱贫县近２万个
农户。调研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

２５％脱贫户的人均纯收入已达１９２５９元，比全国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高２０％，这表明一部分非贫困
户的收入状况不如脱贫户。但人均纯收入最低的５％
和１０％脱贫户的人均纯收入才刚刚达到或超过当年
的收入贫困标准（见图１）。对收入最高的２５％脱贫
户来说，政策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１５．１％；而对
于收入最低的５％和１０％脱贫户，政策性收入的比重
则分别高达４３．９％和３８．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政策性收入，对高收入脱贫户而言，收入水平仍可达
到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不影响脱贫；但对于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脱贫户来说，则极有可能返贫。２０２１
年，我们对江西井冈山、云南罗平、甘肃西和和宁夏海原四县８５０个农户实地调研的统计结果（见表１）也
体现出同样的特征，一部分非贫困户的收入达不到人均年收入６０００元，而一部分稳定脱贫户的收入却高
于一般农户收入的均值。

表１　２０２０年四县调研户家庭人均纯收入

地区 稳定脱贫户 监测户 一般农户 全部调研户

户数 １０３　 １１　 ８１　 １９５

井冈山
最低值 ４２７５　 ４９１３　 ４５５２　 ４２７５

最高值 ２０２１９９．２　 ２３６７６　 １４２８５７．１４　 ２０２１９９．２

均值 １５８５１．８４　 １３１９１．６１　 ２２７２０．４５　 １８５５５．８９

户数 ９０　 ５７　 ３８　 １８５

罗平
最低值 ５１５０　 ３５４９　 ８３２５　 ３５４９

最高值 ６１１４５　 ４２４４０　 ３０１２３３．３　 ３０１２３３．３

均值 １８７１８．３　 １２６０１　 ３５８７４．５　 ２０６２４．２

户数 ２３２　 ５１ － ２８３

西和
最低值 ２２２５　 ５００３．５４ － ２２２５

最高值 ７２６７３．３４　 ２００２８．１４ － ７２６７３．３４

均值 １１６８０．７２　 １０３４９．２４ － １１４４０．７７

户数 ９０　 ６２　 ３５　 １８７

海原
最低值 ６５８５．８３ －６３６４　 ６２５３．３３ －６３６４

最高值 ２０３４４２　 ８３７９．７６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１４９．５

均值 １８６０９．８５　 １６０２３．４５　 １９６９６．３　 １７９５５．６７

户数 ５１５　 １８１　 １５４　 ８５０

总计
最低值 ２２２５ －６３６４　 ４５５２ －６３６４

最高值 ２０３４４２　 ４２４４０　 ３０１２３３．３　 ３０１２３３．３

均值 １４９５５．７３　 １３１７４．７５　 ２５２７８．９５　 １６４４６．８１

　　数据来源：根据作者２０２１年对四县的实地调研数据计算得出。

这些数据揭示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农
户收入水平比较低，存在较大的返贫风险。加强对这些农户的返贫监测预警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是过渡期一项底线性的任务。二是，脱贫攻坚期结束之后，不仅脱贫农户之间分化明显，而且部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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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与原来的非贫困户之间收入水平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清晰，以原建档立卡户为帮扶对象已不再适用，过渡
期的帮扶政策对象理应实行动态调整。

开局之年帮扶政策的调整，一方面特别强调要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把防止返贫作为当前及
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逐步将政策对象由脱贫人口转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口，
根据不同致贫风险和收入水平，对低收入人口采取差异性的帮扶政策，平滑不同群体间的福利差距。应该
说，近一年来各项帮扶政策的调整，与图１和表１数据信息所揭示的政策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强调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题中应有之义。脱贫攻坚已经解决了现行标准
下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提高了农村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但解决绝对贫困只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第一步。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到２０５０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就要求新的帮扶政策应该平滑不同群体
间的福利差距，更加注重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避免出现临界贫困问题和悬崖效应①；在设计政策体系时，
把落后地区和低收入人口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确保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和居民在收入和生活质量上的差
距进一步缩小。

因此，近一年来各项帮扶政策的调整，深刻把握了过渡期这一时代背景，充分考虑了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承接关系，有助于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政策效果：四县调研情况
从我们对江西井冈山、云南罗平、甘肃西和和宁夏海原四县的实地调研情况来看，四县均积极落实了

调整后的政策，并从领导机制和机构设置方面落实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责任，建立了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工作体系，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开展工作。一是坚决守住防止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四县都于２０１９年开始对脱贫人口进行动态管理，主要监测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脱贫不
稳定户和边缘易返贫致贫户两类对象，采用基层干部常态化排查、部门比对排查和农户自下而上申报监测
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构建并完善了防返贫监测预警帮扶机制，做到了多样化监测、及时预警和精准帮扶。
二是对现有的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推动部分临时性、超常规、特惠性政策举措向长效性、常态性、
普惠性政策转变。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四县在延续产业、就业、住房以及饮水等重点政策的基础上，开始对帮
扶政策实施分类优化调整。例如，井冈山市在保持健康扶贫政策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将不属于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和返贫致贫人口的稳定脱贫人口，逐步转为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并拓展了小额信贷和
危改补助政策的覆盖对象范围；海原县将危房改造对象调整为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在内的六类重点人
群；罗平县则调整优化产业帮扶利益联结机制，通过“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组织
方式，形成了稳定的“双绑”利益联结。

四县把握阶段性特点和重点，在过渡期开局之年严守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注重保持易地搬迁后续
帮扶、脱贫地区产业、脱贫人口就业等重点工作的连续性，确保平稳过渡。从调研情况看，过去一年中，四
县调研户均吃穿不愁；教育帮扶资助体系继续延续，控辍保学力度不减，脱贫人口、监测户以及农村低收入
人口的基本义务教育有保障；脱贫稳定户、监测户及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本医疗有保障，脱贫人口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比例均达到１００％；建立了住房安全动态机制，有专人负责片区巡查和走访调查，能及时发现
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危房，并及时处理，确保农户住房安全，调研户中未发现脱贫人口、监测户及农村
低收入人口有住房安全问题，住房安全有保障；调研户均不存在单次取水往返时间超过２０分钟及连续缺
水时间达３０天以上的情况，水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饮水有保障。由此可见，得益于四县县级政府对帮扶
政策的严格落实，四县的“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均持续稳固。

四、对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工作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内涵和实践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在５年过渡期，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和目标。为此，迫切需要尽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① 参见王瑜：《论脱贫攻坚中的悬崖效应及其对策》，《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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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平台，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对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做到“应纳尽纳”，坚持
动态监测和及时干预、帮扶相结合，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但实地调研发现，部分基层干部对“应纳尽纳”有较大的思想负担，担心预警和帮扶规模过大，会被认
定为存在规模性返贫或脱贫质量不高，因此，在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控制“应纳尽纳”规模的问题。以西
和县为例，该县自２０１９年确定纳入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农户名单后，至今未做任何调整。对因灾出现返
贫风险的脱贫户，只开展帮扶而不纳入监测；对一些存在返贫风险的农户，也只进行预警而不纳入监测。

２０２０年以来，该县排查识别出存在一定返贫风险的预警户数量是监测户数量的１．３倍。虽然该县设立了
预警户台账，对这些预警户进行了监测和帮扶，但未将其纳入监测系统，存在监测和帮扶的“体外循环”

现象。
究其原因，在于基层干部对规模性返贫存在不解和顾虑。在跟县乡村各级干部的座谈中，大家普遍咨

询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什么是规模性返贫？返贫人数或比例达到多少就算是规模性返贫？基层干部普
遍希望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认为这样工作才有依据、好操作。目前由于没有这么一个标准，基层干部普遍
的心态是对应纳尽纳存在顾虑，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监测规模现象，以规避可能的规模性返贫问责①。

由此来看，为了有效开展工作，把工作做实做细，切实降低返贫风险，必须对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内涵进
行正确阐释和准确把握。

首先必须明确，制定一个规模性返贫的量化标准是不适宜的。因为无论制定一个多高的防止规模性
返贫量化标准，都会使相关工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②。具体来说：

一是，脱贫攻坚期结束之后不应该再出现原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在脱贫攻坚期，我们党的一个庄
严承诺就是要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党践行并实现了这一庄严承
诺。在脱贫攻坚期结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自然没有理由削弱
脱贫攻坚期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再次出现贫困现象。

二是，在实践操作中，任何量化的规模性返贫标准都是不合适的。在脱贫攻坚期，贫困县摘帽的关键
性指标之一是贫困发生率低于２％（西部地区）或３％（中部地区）。无论以２％或３％来界定规模性返贫，

都意味着工作回到了起点，且这一标准下将再次出现大量贫困人口，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即便采用任何
一个与之相比更严格的标准，即更低的返贫率，那么也都意味着，只要把返贫人口比例控制在这一比率之
下，就实现了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目标。这显然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目标不相符合，也断不是一
种对人民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那么，应如何正确理解规模性返贫？在现实中，总会有各种原因导致少量人口暂时处于收入锐减、支
出激增或住房安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缺乏保障的状况。防止规模性返贫并不是要求绝对不能出现这种
状况，这既不客观，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应从工作要求的角度去理解防止规模性返贫。从工作要求的角度
来说，所谓防止规模性返贫，更多是指对人民群众、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度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工作
作风和工作举措。具体来说，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工作要求应包括以下四个“到位”：

（１）责任落实到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落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责任、
帮扶责任和监管责任等方面责任。

（２）政策设计到位。对于政策未调整的，要确保政策不加以调整时不会引致返贫；进行了政策调整的，
要确保新的政策设计不会给脆弱人口带来新的返贫风险。

（３）监测预警到位。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要对风险人群应纳尽纳，及时动态调整；监测信息要及时、完
整；预警要及时、准确。

（４）有效帮扶到位。在风险发生时，要及时采取针对性、精准性的帮扶措施，确保把风险后果遏制在萌
芽状态；要以最快、最有效的政策措施解决风险发生后给帮扶对象带来的暂时性困难。

脱贫攻坚期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帮扶措施已经证明是一套确保贫困人口脱贫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机

①

②

参见李胜蓝、江立华：《基于角色理论的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困境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
期。

参见程明等：《“后２０２０”时代我国农村返贫的生成机理、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岭南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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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过渡期，只要各级政府确实做到了上述四个“到位”，那么规模性返贫就不会发生。因此，四个“到
位”既是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保障，也是对各级政府是否有效防止了规模性返贫的度量标准。

（二）关于巩固拓展和衔接之间的关系
实地调研表明，脱贫县加快出台各项巩固脱贫成果新政策、新举措，继续压紧强化各种责任，防返贫工

作有效开展。但是，部分县在把握巩固拓展和衔接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值得引起重视。
主要表现在：有的脱贫县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了结”巩固任务，尽快进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工作，因
此在新的乡村振兴领导体系和工作分工中，把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作为重点，巩固拓展工作有被边缘化的
倾向。

从对部分脱贫县的调研看，脱贫攻坚期结束之后，县级乡村振兴部门普遍感到工作边界不如原来清
晰，工作抓手不如原来有力，普遍面临如何重新找准本部门的工作定位和工作抓手的问题，而只有解决了
这一问题，县级乡村振兴部门才能确立其在过渡期工作中的主动权，才能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现在有一种普遍认识，认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后，接下来就要
进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阶段工作了。这一认识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就是，有的脱贫县认为自
己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或者说已经不重要了，因而工作的关注点转向了乡村
振兴，反映在领导体制、考评体系、政策举措等方面，只有乡村振兴的内容，不再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内容；有的脱贫县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了结”巩固任务，尽快进入所谓的第二阶段工作。以上情况，都
会导致对巩固任务的弱化，加大返贫风险。

必须清楚，一方面，衔接是巩固拓展的递进，脱贫成果巩固之后，才能考虑接下来如何在脱贫地区和欠
发达地区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另一方面，巩固脱贫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衔接
之中和衔接之后仍有巩固任务①。因此，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不仅应贯穿于过渡期，而且应贯穿于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时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意。无论在哪个时期，巩固脱贫成果都是工作任务之一，都必
须体现在领导体制、考评体系、政策举措等各个方面。

各级政府只有摆正了巩固拓展和衔接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性和在工作
体系中的位置有更清醒的认识。

为此，建议将统筹防返贫工作作为乡村振兴部门争取过渡期工作主动权的重要抓手。以防返贫工作
为统领，整合部门资源，从而确立本部门在过渡期工作中的主动权。国家乡村振兴局应抓紧督促各级政
府，正确认识巩固拓展和衔接之间的关系，把防止返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层层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各省应明确监测范围，各县抓紧组织开展对监测对象的
认定，要根据“应纳尽纳、动态调整”的原则，及时更新防止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人员名单，精准施策，及时开
展帮扶工作。

（三）关于帮扶政策及其调整
首先，部分帮扶政策的调整可能带来一定的返贫致贫风险。比如，２０２１年，井冈山市取消了贫困户市

级低保补助政策，结合在井冈山的入户调研数据来看，这一政策的调整导致部分农户的年收入显著减少，
下降比例近３０％，可能埋下较大的返贫隐患。与此同时，各县自２０２１年起按照政策调整要求，将稳定脱
贫户转为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从而导致这部分人口的个人缴费增加。其中，云南罗平县２０２１
年底对政策进行调整后，脱贫人口个人缴费由财政全额补助调整为个人缴费２８０元；江西井冈山市脱贫
人口个人缴费也将由０元提高至２８０元。而个人缴费额的增加是否会影响到参保率，尚有待观察。因此，
政策的调整应当以扎实的调研数据为基础，相关部门要强化对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的研判，对政策调
整的具体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在调整政策出台后，相关部门要应有专门的政策影响评估，以确保政策的平
稳过渡。

此外，部分帮扶措施需要进一步做实做细。比如，由于水源工程较少，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季节性缺水
村依旧存在。以云南罗平县为例，全县季节性缺水的行政村占总数的２３．３％。监测户中，使用窖水的农

① 参见庄天慧等：《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８
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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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比例达１２％，由于窖水容易变质，这部分农户的饮水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再如，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收官
年，为完成危房清零任务，解决任务重、时间紧和成本高的现实困难，云南福贡县住建部门为超千户的贫困
人口新建了一批轻钢结构房屋。实地调研发现，这批统建的危房改造房的质量虽好于临时简易房，但长期
来看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墙体和房顶都类似于临时简易房。在访谈中，县、村干部和农户也表达
了相同的担忧，有的县干部表态“不会再建这样的住房”；有的村干部承认“房屋墙是有问题”；有的农户表
示“等赚了钱就拆掉政府建的轻钢房，自己重建”。因此，相关县应抓紧排查县内饮水安全或住房情况，对
存在饮水或住房安全隐患的农户，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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